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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进出口股份公

司”）于2016年11月15日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指

定管理人。为公平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加快进出

口公司破产进程，充分接受各方监督，现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

资人，发布如下招募公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5亿元，是

一家以进出口贸易为主业的综合企业集团。公司曾连续12次

进入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行列，并多次获得全国商

务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外经贸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称号。同

时，还曾是中国500强企业和中国出口200强企业。

进出口股份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国际货运代理

经营业务权、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经营权，经外交部授权，

公司具有向国外派遣临时出国(境)人员和邀请外国经贸人员

来华审批权。公司主要经营轴承汽配、五金水暖、家电电子、

纺织服装、箱包鞋帽、轻工工艺等 6 大类产品，远销美国、欧

盟、中东、香港等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内部全面执

行 ERP 管理系统，以及 IS0900l、ISOl400l、OHSASl800l 整合型

管理体系。

公司下属约50家子公司，包括2个综合性工业园及多家生

产性企业。公司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设有国内分公司，并在

美国、香港、越南、德国等地设有海外办事处或生产企业。

二、投资者招募流程

1. 本次投资者招募的方式为公开招募，由意向投资者在报

名期内向管理人提交书面重整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意向、

重整方式、重整范围、经营方案、重整对价及履约方式、资信证

明等内容。意向投资者如有进出口贸易企业经营或相关从业

经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2. 意向投资者可在报名 期 满 前 ，与 管 理 人 联 系 开 展

必 要 的 尽 职 调 查 ；管 理 人 将 提 供 必 要 之 便 利 条 件 和 相

关资料。

3. 报名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4月10日。此

次招募由管理人组织，慈溪市人民法院负责监督。报名联系方

式：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88号恒元广场A座401室，电话

13656655916。

特此公告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7年3月24日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招募公告
恒元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恒元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

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指定管理人。为公平保护债

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恒元公司破产进程，充分接受各

方监督，现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发布如下招募公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恒元置业有限公司，系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具备房地产一级开发资质。公司主

要经营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投资、酒店管理及物业管理咨询等业

务。公司下属10余家子公司，包括1个房地产在建工程、2块尚未

开发的住宅用地及多家星级酒店。

其中，房地产在建项目“悦城玖号花园”是由恒元公司联合

国际一流设计团队打造的慈溪最高档精品住宅。位于慈溪市

白沙路街道，慈溪市文化商务区17#-B地块，东临规划滨河南

路，南侧文化商务区 17#-C 地块，西临文化商务区 15#-A 地

块、规划路广场，北临文化商务区17#-A地块。该项目总用地

91.27亩（60839㎡），可售商品住宅806套，建筑面积15.09万㎡。

孙塘北路1#-B地块（原外贸园区地块）位于古塘街道，，东

至六灶江规划绿化带、南至规划文华路、西至担山北路、北至北

三环路规划绿化带，土地面积28345平方米（折合42.52亩），容

积率1.4-1.8，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土地等级城区三级。

孙塘北路1#-D地块（原外贸园区地块）位于古塘街道，东

至六灶江规划绿化带、北至规划文华路、西至担山北路、南至海

通路，土地面积25563平方米（折合38.34亩），容积率1.4-1.8，土

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土地等级城区三级。

二、投资者招募流程

1. 本次投资者招募的方式为公开招募，由意向投资者在报

名期内向管理人提交书面重整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意向、

重整方式、重整范围、经营方案、重整对价及履约方式、资信证

明等内容。意向投资者如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或酒店管理相关

从业经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2. 意向投资者可在报名期满前，与管理人联系开展必要的尽职

调查；管理人将提供必要之便利条件和相关资料。

3. 报名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4月10日。此

次招募由管理人组织，慈溪市人民法院负责监督。报名联系方

式：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88号恒元广场A座401室，电话

13656655916。

特此公告 恒元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7年3月24日

恒元置业有限公司投资者招募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4日

（2016）浙0204民初5234号
丁金生、吴秀友：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江东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523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761号

曹海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计划生育培训中心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276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314号

吴建波：本院受理原告邱光辉为与被告吴建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12民初11314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019号

周国来、周挺：原告夏惠忠与被告周国来、周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10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045号

郭福灵：本院已受理原告李策与被告郭福灵、邓叔
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110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01号

顾海远：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6601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顾海
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60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
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41号

孙逆逆、赖晶晶、蔡祥露、张赖花、宁波市江北意美
轩建材商行：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6441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孙逆
逆、赖晶晶、蔡祥露、张赖花、宁波市江北意美轩建材商
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44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227号

王德世、陈定娥、王春菲、沙舜尧、宁波市鄞州德伟
磁钢厂：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6227号] 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德世、
陈定娥、王春菲、沙舜尧、宁波市鄞州德伟磁钢厂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62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741号

徐文军、林婷婷、戎文兵、浙江盛泰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6741号] 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徐文军、
林婷婷、戎文兵、浙江盛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67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744号

庄挺：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6744号] 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庄挺抵
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
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1497号
鲍利：本院已受理（2017）浙0213民初1497号原告

章腾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
要求你支付借款及违约金计7200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6月6日14：0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342号

宁波市金木花木有限公司、缪盛杰、方海浩、孙金
贤、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孙威：原告宁波奉
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83民初534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令：一、被告宁波市金木花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鲒埼支行支付截止2016年9月2日的利息、罚息、复息合
计540 341.37元，并支付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自2016年9
月3日起计算至款清日止的相应复息；二、被告方海浩、
孙金贤、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孙威对上述欠息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9203元，由被告宁波市金木花木有限公司、方海
浩、孙金贤、宁波市万弘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孙威共同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343号

宁波市金木花木有限公司、缪盛杰、方海浩、孙金
贤、孙永海、马贺维、傅合欢：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们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83民初534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宁波市金木花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向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
支付截止2016年9月2日的利息、罚息、复息合计287
585.29元，并支付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自2016年9月3
日起计算至款清日止的复息；二、被告方海浩、孙金贤、
孙永海、马贺维、傅合欢对上述欠息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 614
元，由被告宁波市金木花木有限公司、方海浩、孙金贤、
孙永海、马贺维、傅合欢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1496号

俞嘉：本院已受理（2017）浙0213民初1496号原告
章腾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民事诉状副本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起诉
要求你支付借款4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
月6日14：30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3736号

虞文东、虞红军：本院受理原告严嘉超诉你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6）浙
0283民初37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17号

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商
业银行丰南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丰南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40200051 28702474号、票面金额为22289.60元、出票
人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东莞市创旭电线有
限公司、持票人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2017年3月16日起2017年5月16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3号之一

申请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
地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28号。法定代表人：李应龙，
总经理。申请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申
请宣告票据无效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
依法于2017年1月18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
公告期间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
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宣告申请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持有
的号码为31300051 36791132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中
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申请费100元，公告费650元，由申请人中达电通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负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76号之一

申请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
广陵区运河南路158号21-306室。法定代表人：陈
军，总经理。申请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申请宣
告票据无效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后，依
法于2016年12月27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
公告期间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
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
下∶一、宣告申请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持有的号
码为10300051 23684504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扬
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
费100元，公告费650元，由申请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
限公司负担。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76号之一

本院于二O一六年十二月一日立案受理了申请
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中国农业银行余姚陆埠支行签发的中国农业银行余
姚陆埠支行签发的号码为10300051 23684504号、票
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浙江硕奇电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溆浦县顶端陶瓷有限公司、持票人扬州安尔利
机电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3月
21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10300051 23684504 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扬州安尔利机电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16号

宜兴市西渚镇运输站，因遗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宜兴市西渚镇运输站。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
为31000051 26084853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
人宁波金康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常州靓棉纱线有限
公司、持票人宜兴市西渚镇运输站。三、申报权利的期
间：自2017年3月14日起2017年5月14日止。四、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3号之一

本院于二O一七年一月九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
其遗失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陆埠支行签发的号码
为31300051 36791132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
人余姚市天沁净水器材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新浦
伯挺五金配件厂、持票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公司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36791132 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737号

诸暨达润进出口有限公司、翁欢铇、侯珠连、翁均、
余雄豪、宣舒英、绍兴县中洲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602民初97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6981号

王恩光：本院受理原告余烨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604民初698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原告余烨军要求与你离婚的诉讼请求。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一式二份，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7842号

李伟德：本院受理原告任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681民初78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671号

陈道春、魏瑞忠：本院受理原告林青青诉你们与何
浙闽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302民初46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806号

陈上表：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及吴加国、陈维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0303民初0806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
于2017年6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997号

褚乾东、林巧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
及（2017）浙0303民初0997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30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069号

上官黄引、徐登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纪律监督卡及（2017）浙 0303 民初 1069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
于2017年6月3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895号

陈成罡、方仕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贤畴：本
院受理原告周国海与被告陈成罡、方仕国际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金贤强、陈贤畴、永嘉县华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徐黎明、浙江森象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90日，即视为向陈成罡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向方仕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
贤畴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632号

戴增强、许良羽：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羽星服饰有限
公司与被告戴增强、许良羽股东损害债权人利息责任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3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540号

高和胜、冷琼：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日鞋材厂与
被告高和胜、冷琼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454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920号

范益飞、袁红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日鞋材有
限公司与被告范益飞、袁红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7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576号

张胜强：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诉你方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
65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691号

赵建生、郑建华：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虹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民初8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牟同华、黄玉凤、韩学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诉被告牟同华、
黄玉凤、韩学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
27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连顺友、黄建平、连建立、连力生：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被告连
顺友、黄建平、连建立、连力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7年6月27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建林、张英姿、赵百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港支行诉被告吴建林、
张英姿、赵百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
27日0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朱希明、陈阿珠、朱孟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被告朱希明、
陈阿珠、朱孟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
27日0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邦钱、缪芬美、陈邦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被告陈邦钱、
缪芬美、陈邦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
27日0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邵乐斌、倪里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被告邵乐斌、倪里隆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27日09
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邵建林、邹兴秀、吴建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被告邵建林、
邹兴秀、吴建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
27日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崔恒晓、周晓萍、吴呈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崔恒晓、周晓萍、吴
呈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6月27日14时
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